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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2022年 1月 15日到 2022年 4月 15日，“筑
安”安全生产专项执法行动期间，我区共检查企业
221家，立案53起，作出行政处罚决定43起，罚款
总金额130万元。

1.处罚对象：宁波好德美电声有限公司
违法违规行为：存在安全设备的安装不符合

国家标准以及储存危险物品未采取可靠的安全措
施的违法行为。

处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
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九十九条第（二）项；第三十九
条第二款，第一百零一条第（一）项的规定。

处罚结果：罚款人民币5万元整。
2.处罚对象：宁波福晟刷业有限公司
违法违规行为：存在未在有限空间作业场所

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及未采取措施消除事故
隐患的违法行为。

处罚依据：《工贸企业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理
与监督暂行规定》第十九条第二项，第二十八条第
（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
条第二款，第一百零二条的规定。

处罚结果：罚款人民币3万元整。
3.处罚对象：宁波市奉化金盛轴业有限公司
违法违规行为：存在未在有较大危险因素的

生产经营场所和有关设施、设备上设置明显的安
全警示标志的违法行为。

处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
三十五条，第九十九条第（一）项的规定。

处罚结果：罚款人民币3万元整。
4.处罚对象：宁波市奉化区东鸣沥青混凝土

有限公司
违法违规行为：存在特种作业人员未按照规

定经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并取得相应资格上岗作
业以及未采取措施消除事故隐患的违法行为。

处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
三十条第一款，第九十七条第（七）项；第三十五
条，第九十九条第（一）项的规定。

处罚结果：罚款人民币3万元整。
5.处罚对象：宁波市鄞州东吴廷静家具厂
违法违规行为：存在安全生产设备的安装不

符合国家标准的违法行为。
处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

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九十九条第（二）项的规定。

处罚结果：罚款人民币3万元整。
6.处罚对象：宁波富佑服饰有限公司
违法违规行为：存在未如实记录安全生产教育

和培训情况的违法行为。
处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

十八条第四款，第九十七条第（四）项的规定。
处罚结果：罚款人民币3万元整。
7.处罚对象：宁波奉化恒诚镀膜科技有限公司
违法违规行为：存在未如实记录安全生产教育

和培训情况及未将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如实记录
的违法行为。

处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
十八条第四款，第九十七条第（四）项；第四十一条第
二款，第九十七条第（五）项的规定。

处罚结果：罚款人民币3万元整。
8.处罚对象：宁波拓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违法违规行为：存在未采取措施消除事故隐患

的违法行为。
处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

十一条第二款，第一百零二条的规定。
处罚结果：罚款人民币3万元整。
9.处罚对象：宁波市奉化利海厨具配件厂
违法违规行为：存在未将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

况如实记录的违法行为。
处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

十一条第二款，第九十七条第（五）项的规定。
处罚结果：罚款人民币2万元整。
10.处罚对象：宁波市科博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违法违规行为：未在有较大危险因素的生产经

营场所和有关设施设备上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
以及未采取措施消除事故隐患的违法行为。

处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三
十五条，第九十九条第（一）项；第四十一条第二款，
第一百零二条的规定。

处罚结果：罚款人民币2万元整。

“筑安”专项执法行动第三期曝光企业
通讯员 俞源
为认真贯彻落实全国安全生产

电视电话会议精神，近日，我区出台
安全生产大检查31条举措，要求各
地各部门绷紧安全生产之弦，坚持
问题导向，强化责任担当，切实履行
好工作职责，确保安全生产形势持
续稳定。

1.地方党委安全生产责任落实
情况。重点查各地党委是否自觉承
担起“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
政治责任。

2.地方政府安全生产责任落实
情况。重点查各地政府是否把安全
发展理念落实到经济社会发展各领
域、各环节。

3.部门安全监管责任落实情
况。重点查各有关部门是否按照

“三个必须”和谁主管、谁负责的原
则，完善安全生产权力和责任清单。

4.企业主体责任落实情况。重
点查企业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
实际负责人是否严格履行安全生产
第一责任人责任。

5.全覆盖安全生产责任和考评
体系构建情况。重点查地方党委政
府是否建立“领导、监管、主体”责任
清单和履职尽责“一本账”，实现区
镇村企责任体系全贯通。

6.项目审批安全红线把守情
况。重点查各级有关部门是否建立
完善安全风险评估与论证机制，是否
存在“边审批、边设计、边施工”情况。

7.违法分包转包和挂靠资质行
为查处情况。重点查是否组织开展
建设施工、矿山、化工等高危行业领
域违法分包转包行为专项治理。

8.劳务派遣和灵活用工人员安
全管理情况。重点查生产经营单位
是否将接受其作业指令的劳务派遣
人员、灵活用工人员纳入本单位统
一管理，危险岗位是否严控劳务派
遣员工数量。

9.安全风险“常普常新”机制落
实情况。重点查企业是否严格落实
安全风险排查和主动报告制度，及

时更新风险数据，定期识别重大风险，
压实管控责任。

10.开展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情
况。重点查是否列出重大安全风险隐患
清单、明确要求、压实责任、限期整改。

11.除险保安晾晒工作机制运行
情况。重点查是否建立定期排查工作
机制，实施全覆盖检查。

12.交通领域专项整治情况。重点
查是否深化“大吨小标”、非法改装、常压
液体危险货物罐车不达标等问题治理。

13. 涉海涉渔领域专项整治情
况。重点查是否重拳打击“三无”船
舶，聚焦防范商渔船碰撞、渔船风灾、
渔船火灾、自沉等事故，全面排查风险
隐患，海上“病老”渔船和帆张网、涉氨
冷藏等高风险船是否淘汰清零。

14.危化品领域专项整治情况。重
点查是否扎实开展危化品安全风险集中
治理，推动化工集聚区安全整治提升。

15. 城市运行领域专项整治情
况。重点查是否逐个逐点排查燃气经
营企业、餐饮企业、老旧小区、燃气管
道，重拳打击城镇燃气领域违法违规
行为，全面推进燃气泄漏报警器安装。

16.消防领域专项整治情况。重
点查是否开展用于生产经营租住的村
（居）民自建房、危化品企业、重点行业
工业企业、高层建筑、大型商业综合体
等消防安全综合治理。

17.建设施工领域专项整治情况。
重点检查是否推进建筑起重机械管理协
同；是否强化危大工程安全风险管控；是
否深入开展地下空间工程安全专项治理。

18.工矿领域专项整治情况。重
点检查是否推进使用危化品企业安全
评价评估和隐患闭环整改“双清零”。

19.“打非治违”开展情况。重点
查各地、各有关部门是否组织开展矿
山违法盗采、危化品非法生产储存运
输经营、油气管道乱挖乱钻、建筑无资
质施工和层层转包、客车渔船非法营
运、安全生产资质培训作假、燃气非法
经营等重点领域重点环节“打非治违”
专项行动。

20.执法检查宽松软整治情况。

重点查安全生产监管执法是否存在选
择性执法以及宽松软、走过场等问题。

21.安全生产监管执法队伍建设
情况。重点查是否统筹配置执法资源
和执法力量，配齐建强监管执法队伍，
加强安全生产专业执法人员配备。

22. 安全生产隐患举报奖励情
况。重点查是否加强安全生产举报奖励
公益性宣传，健全落实安全生产“吹哨
人”制度，有效整合安全生产举报渠道。

23.领导责任和监管责任追究情
况。重点查各相关单位是否严格执行
事故“三必查”制度，严肃追究亡人生
产安全事故中不履行职责的党委政府
领导责任、有关部门监管责任，是否严
格落实安全生产“一票否决”。

24.企业主体责任追究情况。重
点查是否对非法生产经营建设的单
位，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25.瞒报谎报迟报漏报事故行为
查处情况。重点查是否严格落实事故
直报制度。

26.安全风险智能管控机制应用
情况。重点查是否有效应用危化品

“全链条”安全风险智控、安全生产风
险闭环管控协同等场景应用。

27.安全生产“三重点”清单管理
机制应用情况。重点查是否定期会商
安全生产形势，梳理重点关注区域、企
业、问题，及时公布名单、组织警示约
谈、加强联合督导，推动责任落实。

28.生产安全事故举一反三机制
运行情况。重点查是否严格执行生产
安全事故举一反三工作制度。

29.安全生产社会化服务机制运
行情况。重点查是否出台政策或指导
意见培育安全生产社会化服务力量，
规范提升社会化服务质量。

30.提高政治站位情况。重点查
是否扎实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奉化
落地见效。

31.统筹抓好“三件大事”情况。重
点查是否牢牢把握稳进提质、除险保
安、塑造变革的要求，加大对餐饮、零
售、旅游、公路水路铁路运输等行业的
纾困扶持力度。

助力安全生产持续稳定

我区出台安全生产大检查31条举措


